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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 12 月 31 日, 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颁布了《关于上海

市境内机构对外支付服务贸易项下代垫、分摊费用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上海汇发[2010]192 号, 以下简称”192 号”）, 在原有法律规定的基

础上进一步放开了向境外支付代垫、分摊费用的限制。 

 
192 号文概览 

 
192 号文件规定: 
 

 符合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跨国公司非贸易售付汇管理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(汇发[2004]62 号, 以下简称”62 号文”)条件的跨

国公司及其境内关联公司, 可持规定材料向外汇管理局上海

市分局申请跨国公司非贸易售付汇资格, 凭“核准件”在外汇

指定银行办理服务贸易项下代垫、分摊费用的购付汇手续。 
 

 符合条件的单一外商投资企业或中资企业, 经外汇管理局上

海市分局确认资格,凭“备案表”在外汇指定银行办理服务贸易

项下代垫、分摊的购付汇手续。 
 

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单一外商投资企业或中资企业对外支付服

务项下代垫、分摊费用, 单笔金额在 10 万美元以下（含）, 直

接在外汇指定银行办理购付汇手续; 单笔金额超过 10 万美元

的, 凭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售付汇核准件到外汇指定银行

办理购付汇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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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62 号文规定, 跨国公司及其境内公司办理非贸易项下的售付汇手续时, 应按 62 号文规定取得

外汇局出具的核准文件连同 62 号文规定的相关证明材料向外汇指定银行申请, 经真实性审核后, 
由外汇指定银行为其办理非贸易项下售付汇手续。因此, 除了经审批同意的跨国企业可采取上述操

作支付代垫费用、分摊费用外, 其他企业发生的代垫、分摊费用仍无法向境外支付, 或者虽能支付

但可能增加企业的额外税负。192 号文的颁布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一些企业走出困境。 

 
 对外支付代垫、分摊费用的“金额线” 

 
对于一般单一外商投资企业或中资企业, 192 号文明确, 10 万美金以下的代垫、分摊费用的支付, 企
业可直接到银行办理购付汇; 超过 10 万美金的支付申请应经审核批准后对外付汇。 

 
 尚待明确之处 

 
192 号文系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下发的文件, 目前仅在上海地区开展实施。但不排除该实践

未来向全国各地推广的可能性。此外, 从 192 号文意看, 我们理解, 目前 192 号文中所称的代垫、

分摊费用的支付对象暂时为境内公司的境外关联企业, 不包括境外第三方企业。有关的问题仍需等

待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进一步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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